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自查表
请申请人逐项认真审查，并在“□”处打√，与本项目无关的项请打×

该表由科研秘书收齐并统一报学校科技处存档，以备基金委监督部门核查
	1
	所有项目申请基本条件
	面上项目执行时间是否为2011.1.1至2012.13.31；是否采用的2010年版本的申请书
重点项目执行时间是否为2011.1.1至2013.12.31；是否采用的2010年版本的申请书
	□

	2
	
	有合作单位的，对方是否加盖了公章（凡有非生物所的人员参与项目研究的均视为有合作单位，签章单位须有法人资格，外籍人士可不用单位盖章）。
	□

	3
	
	上交的纸质文档和上传的电子文档版本号是否一致，
	□

	4
	
	纸质文档须完整，是否存在缺页，顺序颠倒等现象
	□

	5
	
	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是否为本人亲笔签名（若本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签字，则需要有一份正式委托信函或亲笔签名的传真件等）
	□

	6
	
	所有提交申请材料是否真实，（应与单位人事处档案一致）包括：年龄，职称，身份证号码，项目组成员介绍材料等
	□

	7
	
	申请管理科学部项目是否附上当年社科基金申请书 , 是否与当年社科基金雷同
	□

	8
	
	是否进行超项检查，有关限项规定点此链接
	□

	9
	基金项目申请经费
	面上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15％，劳务费(用于研究生劳务费)=15％，管理费=5％
	□

	10
	
	重点项目或重大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10％，劳务费(用于研究生劳务费)=10％，管理费=5％
	□

	11
	
	杰青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20％，劳务费(用于研究生劳务费)=10％，管理费=5％
	□

	12
	
	申请经费预算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进行。经费决算表“备注（计算依据与说明）”是否全部填写。 

· 协作费指外单位（不包括合作单位）协作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分研究试验工作的费用。协作费的支出列入“研究经费－协作费” 预算科目，使用时由项目依托单位依据协作合同转拨。

· 合作费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共同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工作的费用。经费决算表中无“合作费”预算科目，在编制项目经费预算时，合作费首先由各合作单位按照用途分别列入各支出预算科目中，再由牵头单位汇总。

劳务费只能用于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人员的劳务费用，不能用于加班补贴、劳务补助、临时聘用人员的工资等。
	□

	13
	
	5万元以上固定资产及设备等，是否逐项说明了与项目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必要性
	□

	14
	面上项申 请
	青年基金项目申请者年龄是否在受理申请当年的1月1日未满35周岁并从未获过该类资助
	□

	15
	
	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具有中级或初专业技术职务的研究人员申请面上项目是否有两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书无固定格式） 
	□

	16
	
	具备申请者资格的在职研究生，只可申请面上项目，是否征得导师的同意，由导师出具信函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及对项目研究时间能否保证等问题。
	□

	17
	重大重点项目申请
	重点、重大项目的申请者是否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

	18
	
	重点项目是否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和重点突出的原则，（最好由1个单位独立承担。确有必要时，合作单位不超过2个）
	□

	19
	杰A、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者当年1月1日是否未满45周岁。（一般应获得博士学位或具有相当于副教授级（含副教授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
	□

	20
	
	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是否具备以下条件：
(1) 在海外及港澳从事科学研究，可保证每年在国内工作两个月以上。
(2) 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0周岁。
（3）附申请者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合作研究协议书。
	□


                                                                     申请人：             （亲笔签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限项规定

（摘自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